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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

    本人自愿参与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筹备工作专班办公室组织的“关于征集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相关摄影、美术、书法作品”活动，对所提交的作品《                   》，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该作品为原创作品，未抄袭、未剽窃、未模仿任何他人的作品，也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。该作品的所有内容、构思、设计等均属原创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。
二、本人同意主办方及其指定的合作伙伴在活动宣传、展览展示、出版发行、网络推广等范围内使用本人的作品，包括复制、发行、展览、信息网络传播等。
三、如因作品存在侵权行为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均由本人自行承担，与主办方无关。
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____    _____


日期：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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